附件
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项目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2026年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及广西实施《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细则编制

	1
	一、工作内容
1、提出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信用管理的工作建议
结合广西实际情况，对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认定、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移出、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惩戒措施和监管责任等存在工作重点、难点进行分析梳理，并提出工作建议。
2、明确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范围
根据《关于实施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的指导意见》（水资管〔2024〕172号）以及水利部关于信用评价的年度工作部署安排，结合地方实际，初步确定自治区纳入评价范围的取用水户。对名录进行复核确认后，汇总形成全区纳入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范围的取用水户名录。
3、信用信息归集及建立信用信息档案库
收集取用水户信用评价依据材料，建立取水户信用信息档案库，对归集材料真实性、符合性进行复核确认，汇总形成全区取用水户信用信息档案库并做好维护。采集途径主要包括一是行政监管记录，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取水许可审批、日常监督检查、执法过程中形成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文书。二是业务系统自动归集，通过取用水管理平台、执法统计直报系统或信用信息管理系统自动抓取取水许可、计量设施数据、用水统计、执法记录等信息，三是公共信用信息共享，参考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的公共信用信息（如其他领域的失信记录），并与取用水评价结果联动，四是跨部门协同数据，根据发展改革、税务等部门提供的缴费记录、挂牌督办信息等，用于严重失信行为的判定。
4、开展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
一是根据自治区取用水户信用信息采集结果开展信用评价，汇总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结果，复核初评信用信息的符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形成全区取用水领域信用初步评价结果表。二是协助开展初评公示和异议答复。以电话、微信、邮件等形式将初步评价结果逐一告知取用水户，如遇取用水户申请复核，及时处理复核意见，经核实申请理由成立的，及时反馈给评价机关。四是按照水利部工作部署时间节点要求，完成初步评价结果公示和最终评价结果公开并将信用工作开展情况和汇总统计情况报水利部备案。
5、评价结果动态管理
如新发现评价对象当年度的信用信息，及时补充评价，涉及信用等级调整的，对补充评价结果应进行公示公告和信息共享。
6、总结分析评价成效
总结分析广西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实施成效并编制《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5539][bookmark: 七编制主要成果]二、主要成果
1、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结果表。
2、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报告。
3、广西实施《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细则。

	二、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人民币肆拾万元（¥40000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高于控制价，否则按无效报价文件处理。
（二）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服务地点：广西区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
（1）2026年4月底前，完成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评价初步结果公示（不含异议申诉处理时间）和信用评价结果确定，公布评价结果并报水利部备案。
（2）2026年9月底前，编制《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报告》（初稿）。
（3）2026年11月底前，编制完成《广西非农业取用水户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报告》和广西实施《取用水严重失信主体信用管理办法》细则，并通过合同履约验收。
（4）2026年12月底前，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取用水户在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经核实申请理由成立的，及时调整评价结果。
2、交付地点：广西南宁市。
（四）付款条件
[bookmark: _GoBack]自签订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50%，剩余款项根据工作进度支付。具体以合同为准。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发票给采购人。
（五）其他要求
1、项目编制报告应符合有关的标准、规范要求，内容完整，重点突出。
2、具体成果文件份数按采购人实际需要提供。
3、质量标准：编制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达到主管部门评审标准，并通过评审。
4、采购人审核通过方案后，中标人才能实施，否则引起的经济损失等后果由中标人承担；实施过程中属于中标人原因造成的错漏等失误，由中标人负责改正，相关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中。投标人在投标时须充分考虑该成本。





